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

苏师院教务处[2014]25号


关于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新生开学学籍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各有关部门：

为了确保一年级本科新生在2014年秋季能够顺利入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入学资格复查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复查和学籍电子注册工作的通知》，认真做好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对新生报到所需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户口迁移证、高考加分资格证明等材料与考生纸质档案（如高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高校招生考生体格检查表；高中学生学籍表或毕业生登记表；身份证复印件及党团材料等）逐一对比，严格核查。对艺术类专业或体育特长生等特殊类型录取新生要开展入学专业测试复核。如发现任何问题请于9月底之前向教务处反馈。
二、入学学籍异动办理流程

新生因生病、入伍等其它特殊原因由本人申请或学校认为必须休学的，需在完成新生报到手续后再办理休学。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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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缴费、报到手续后方可申请休学。（因入伍休学无需缴费）








2.出示相关证明


因生病休学需县级以上医院开具医生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因入伍需出具县级以上征兵办盖章后的《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





3.办理手续


持有相关证明，到相关学院教学办公室领取《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生学籍异动申报表》，经由相关领导签字后交至教务科，开具休学证明，下学年初带好休学证明到学院办理复学手续。








